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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二、三十年来，各国立法开始从对仲裁加以限制与严格监督向鼓励与支持仲裁转

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仲裁条款的效力向第三人延伸。仲裁条款对第三人的效力，是指第三人享

受仲裁条款中规定的权利以及承担条款赋予的义务。本文对仲裁条款对第三人效力在涉及实质本

人、代理或受托转让、合并分立、继承以及关联方与关联协议时的情形作了简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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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与发达必然带来政治国家对民商事

关系的控制与干预权的逐步下放和分散。这表现在：第一，

“立法权”的分散。交易中的权利义务主要由当事人自己决定

或者根据交易惯例确定；特别是在国际民商事交易中，交易所

适用的实体法律由当事人自己选择；在“友好仲裁”中，当事人

甚至可以授权仲裁员不依据法律而只按照公平、合理、善良等

原则与合同作出裁决。第二，司法权的分散。在民商事交易

中当事人可以选择管辖的法院。司法权分散最突出的表现就

是可选择争端解决方式（ADR）的盛行，其中发源最早也最为

重要的就是商事仲裁。

商事仲裁在各国商事争端解决中的地位正经历着一个逐

步提升的过程。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各国立法开始从把仲

裁作为诉讼的补充方式从而加以限制与严格监督向鼓励与支

持仲裁方面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以下几处看出：一是可仲

裁事项范围的扩张。包括契约事项向非契约事项延伸，而大

量原来因与公共利益、公法及人身关系有关从而被禁止仲裁

的财产问题被剥离出来，允许以仲裁方式解决，如涉及反托拉

斯法、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继承、破产乃至种族歧视问题均开

始进入仲裁领域。二是仲裁程序更为有效与灵活。从外国及

国际的仲裁立法与实践看，仲裁程序从严格限于当事人双方

向多 方 仲 裁 程 序（multiparty arbitration）、有 第 三 人 仲 裁 程 序

（joining of third parties）及合并仲裁（consolidation of proceedings）
发展。三是仲裁主体范围的扩张。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国家机

构可以缔结仲裁协议并被强制参加仲裁程序；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仲裁条款的效力向非签约方的延伸。

一般而言，仲裁总是发生在仲裁条款乃至基础合同的原

始当事人之间，仲裁条款也只能约束当时参加签约的原始当

事人，因为这反映了合同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已表达了愿

受合同约束意图的人才应受合同义务约束。但在某些特殊情

况下，需要或应该使仲裁条款对非签约的第三人发生效力，也

就是说，仲裁程序可以由或向第三人提起。

二、契约对第三人效力问题

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有两种形式：

第一，合同对未签约的第三人生效，从而该第三人享有与

合同有关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对应的义务。比如合同的转让、

代理（包括法定代理）等关系中，合同对非签约方生效是显然

的。在近几十年来，合同对非签约方生效方面出现了一些新

的形式：法人人格否认。所谓公司法人格否认，又称“刺破公

司面纱”或“揭开公司面纱”，指的是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

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

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

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

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

施。在各国司法实践中，人格否认一般适用于以下场合：公司

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法人格潜脱法律义务的场合；利用公

司法人格回避契约义务的场合；公司法人格完全形骸化的场

合，公司法人格形骸化表现为公司与股东、母子公司、姐妹公

司间的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及组织机构混同等。

第二，第三人享有部分合同的权利或义务。比如民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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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位求偿权、保罗诉权、债务承担等。进入二十世纪，合同

的相对性原则开始受到挑战。1966 年，英国法官丹宁指出：合

同的相对性原则“从其根本意义上讲不过是一个程序问题”。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突破相对性原则的合同可分为两类。它

们的主要目的都是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而不是将合同义

务施加于第三人，可以被认为是合同对第三人效力的第二种：

一类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信托合同与保

险合同。二类为任意第三人与合同。这种所谓的任意第三人

往往与合同的原始当事人有着特定的关系。从实践中看，这

种情况一般分两类：呈横向或纵向关系的系列合同；公益服务

合同及消费性合同。其中有的关系中，第三人享有在合同项

下请求债务人给付的实体权利；还有一些甚至可以囊括与合

同有关的侵权行为责任或担保责任。比如，在德国法上有所

谓“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其意为：特定契约一经成立，

不但在当事人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债务人对于与债权

人具有特殊关系之第三人，亦负有照顾、保护等义务。一般认

为，此种保护适用于旅客运送契约、房屋租赁契约、雇佣契约

及产品责任等关系上的侵权行为，适用的第三人范围一般限

于具有亲属、劳工、雇佣、租赁等具有人格法特质之关系的人。

美国统一商法典上（2-318）“利益第三人担保责任”具有类似功

能，该商法典规定：“出卖人明示或默示之担保责任亦及于买

受人之家庭、共同居住者、其家中之客人，若可合理期待此等

自然人会使用、消费或受商品影响，而其人身因担保义务之违

反遭受损害”。

三、仲裁条款对第三人效力问题

（一）契约与仲裁条款对第三人适用的差异

从一般意义上讲，仲裁条款是合同的一部分，因此，很显

然，仲裁条款是一种契约，仲裁协议更是如此。既然在特殊条

件下，契约可以对第三人生效，仲裁条款也可以对第三人生

效。如上所列举，在代理、信托、代位权、撤销权、公司法人格

否认等情况下，仲裁条款也可能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然而，尽

管仲裁协议无疑是一种契约，但在效力与状态方面，仲裁协议

特别是仲裁条款与其所附着或指向的基础合同仍有着显著的

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仲裁协议或条款的形式、准据法

及效力等方面，即独立性原则。以形式而言，多数国际公约如

1927 年日内瓦公约、1958 年纽约公约、1961 年日内瓦公约、

1965 年华盛顿公约以及 1985 年联合国示范法均要求仲裁协

议必须是书面形式，而对一般契约，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等公

约及多数国家的国内法均不再把书面形式作为契约的形式要

件。以准据法而言，各国国内法、公约及实践都承认，在法律

使用上仲裁协议或条款具有独立性。至于效力，现在一项已

被普遍承认的原则是：仲裁协议或条款不因基础合同的无效

而当然无效。这种显著的区别导致：在某些特殊环境下，契约

可能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但由于形式要件、准据法及其它因素

的不同，相应的仲裁协议或条款却不能对此第三人发生效力。

在讨论仲裁条款对第三人的效力之前，有必要明确其与

仲裁程序对第三人效力的区别。所谓仲裁条款对第三人的效

力，是指第三人享受仲裁条款中规定的权利以及承担条款赋

予的义务；而仲裁程序对第三人的效力，是指第三人并非基于

当事人双方的仲裁协议或条款而参加仲裁程序。后者通常在

两种情形下出现：一种是第三方的加入。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一般只有在当事人双方均已同意的条件下才允许。在国际仲

裁中这种可能性就更少了，波兰对外贸易仲裁院仲裁规则规

定：如果仲裁结果可能赋予一方对第三人拥有索赔请求权的

话，在第一次开庭结束前，该方可请求仲裁庭传唤第三人出

庭。另一种是仲裁程序的合并：这是指两个仲裁程序由于存

在某种连接因素，在当事人一致同意下或仲裁庭或法院的指

令下合并为一个程序审理。

（二）实质本人、代理或受托

虽然不是仲裁协议的签字方但受仲裁协议的约束的第一

种情况就是该非签字方一直就是仲裁协议的实质本人，此种

形式主要存在于：代理关系、信托关系。还有一种情形是：虽

然交易一方没有对仲裁协议或条款的实际签字（回签或传

真），但基于交易的习惯，可以推定该交易方有受仲裁方式约

束的意思。一般来说，代理关系的实质是，由代理人缔结甚至

履行合同，而缔结或履行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而且代理人

在行事时也是基于为本人利益的信念。代理人在依代理身份

签署仲裁协议或条款时代理人与相对人的意图均在于使本人

受约束而非代理人。因此，确定仲裁条款的受约束者的关键

在于仲裁条款签署时签署者的意图。代理制度在英美法系中

又分为披露本人的代理，包括显名代理及隐名代理和未披露

本人的代理。在披露本人代理中以及已披露本人或第三人的

未披露本人代理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均适用于本人，同时代

理人对仲裁不再负有责任。这一点在英国与美国均无异议。

然而，如果代理人在仲裁程序开始后再披露本人，未经相对方

同意，仲裁是否适用于本人，还没有司法或仲裁实践做出明确

的回答。

（三）转让、合并分立、继承

仲裁协议或条款对非签字方的生效的另一类情况发生于

合同主体更换的场合。在合同转让的场合，除非仲裁条款作

出了特别的排除规定，合同的受让人也相应地代替原当事方

受仲裁条款的约束。在一起申请终止诉讼的案件中，法官讲

到：如果原当事人能通过将自己的权益转让与第三人来规避

仲裁条款的话，所谓合同的仲裁将毫无意义。债务承担者同

样也承担了合同中规定的仲裁义务，这是没有疑义的，因为债

务承担必须得到债权人的同意。因此可以认为，承担者与债

权人之间存在着对仲裁条款的合意。然而，在债权受让时是

否一定承担仲裁义务则是不确定的，因为债权的转让无需得

到债务人的同意，在受让人与债务人间并不存在新的合意。

不过随着商业的发达以及人们认识的加深，合同的不再被认

为具有严格的人身依赖性从而可以自由转让，又有什么理由

认为其中的仲裁条款不能随合同一起被转让呢？在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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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JA 案中，瑞典最高法院就驳斥了原告的“人身信任”的观

点，判决争议应提交仲裁。根据各国实践，清偿代位、提单转

让具有同样的效果。我国合同法中规定：债权人为保全债权

免受将至之危害，可代位行使债务人对于第三人之债权。然

而，即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有仲裁协议或条款，根据合同法

第 73 条，债权人只能向法院提出请求，而不能提交或被要求

进行仲裁。根据合同法第 90 条规定：在法人合并的场合，被

消灭的法人的权利义务都被合并后的法人概括承受，被消灭

法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仲裁协议或条款当然约束合并后的法

人。又根据合同法第 90 条：法人分立的，原合同的权利与义

务由分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连带承受。因此与原合同相联系

的仲裁协议或条款约束分立后的法人。

（四）关联方与关联协议

关联协议：有时仲裁条款或协议可能被认为也适用于关

联协 议。在 Inex Film and st Ineterexport V. UniVersal Pictures
（1978）案中，由于一家南斯拉夫政府实体通过协议形式担保

了一南斯拉夫实体对一美国公司的胶卷生产合同义务，而被

认为该政府实体也接受了仲裁条款。在另一起中作为一销售

合同的从合同的贷款合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及保加利亚仲

裁庭均认为：贷款合同同销售合同紧密相连，可被看作后者的

一个条款，因此贷款合同争议也应适用仲裁条款。但在国内

仲裁中却存在着分歧。

关联方：在一些案例中，某些第三人虽然并非仲裁协议或

条款的签字方，但由于是签字方的关联方，而可能卷入仲裁。

在这种情况中，可能是仲裁协议当事人强制他们参加，也可能

他们主动要求参加。判断某些非签字方是否仲裁协议签字者

的关联方或者是所谓有参加或提起仲裁的权利或义务，主要

可能依赖于以下条件：即他们是否参与了契约的实际履行；他

们是否受到违约行为的损害。可能成为关联方的常常是公司

集团、母子公司、合伙等。第一，公司集团或母子公司。由于

关联关系而成为仲裁协议或条款的当事人在很多情况下涉及

公司法人格否认问题。在国际商会仲裁第 4131 号案例中，仲

裁员认为：由于母公司对子公司签订协议上的绝对控制力以

及在合同缔结、履行、终止上有效的参与，仲裁条款也视为被

母公司所接受。仲裁员声明，无论在法律上是否是独立的实

体，整个公司集团构成了一个同一的经济实体，仲裁员对此不

能不予以考虑；仲裁员还引用了美国国内法院判决说：“排除

在事业中同样拥有利益、并作为同一公司家族成员的要求既

不明智也不现实”。而在国际商会仲裁第 4402 号案件中，仲

裁员不顾仲裁院的看法拒绝了将被告母公司作为第二被告的

请求。在第 6610 号案件中，对被告的将原告所在公司集团 X
及原告的两大股东公司也列为反被告的请求予以驳回。仲裁

员认为：原告公司有法律人格及缔约能力，在当前案件中，并

不认为“揭开公司面纱”的方式是合适的，否则将违反当事人

在合同中明示的意图，超越任何可接受的法理的范围。所谓

“X 集团”是个有缺陷的概念，原告的股份受益人是个存在利

益分歧的群体。本案与第 4131 号案件不同，在后者，母公司

由于在合同各个阶段的参与行为而表达了成为合同当事人的

意图。第二，合伙。通过否认公司人格，来将公司缔结的仲裁

条款适用于公司的股东，其实质在于暂时取消股东的有限责

任，使其对公司的行为负责。因此很自然地，对仲裁协议或条

款参加方的行为负连带责任的非签字方也应适用仲裁协议或

条款。无限合伙是一类典型情况。在国际商会仲裁第 3879
号 Westland 案（1980）中，沙特、卡塔尔、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发起创立阿拉伯工业化组织（AOI），AOI 与英国的 Westland
公司合资成立阿英直升机公司（ABH），合资协议中包含了仲

裁条款。仲裁员认为：AOI 的实质不是有限责任形式的独立

实体，而是一个合伙，从而支持了 Westland 将仲裁条款也适用

于 上 面 四 国 的 请 求。 在 1989 年 的 Hanseatisches
Oberlandesgericht 案中，汉堡上诉法院表达了同样的认识，并对

有限合伙人与无限合伙人作了区分。

四、尾言

毫无疑问，包括仲裁在内，其管辖权和适用范围存在着扩

大的趋势。但是无论这种趋势以何种形式表现，第一，这种对

非签字方的效力的适用始终是存在特定的前提条件的，而不

是一种普遍规则；第二，这种扩大始终是同一条基本原则，即

公平和诚信的具体表现。正是基于诚信和公平的需要，才在

一定条件下，把仲裁协议适用于非签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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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of Arbitration Article to The Third Person

Tang Yunfeng
（The PoIiticaI and Law Institute of The East of China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In the Iast tens of yaers，there has been a trend in states’IegisIature from imposing constraint and strictIy supervise upon to
supporting the arbitration. One aspects of this trend is the extending of effects of arbitration cIauses to third parties. What is the effects of
arbitration cIauses on the third party is that the third party couId enjoy the right or bear the obIigation provided by the cIause. The articIe wouId
give a concise anaIysis on the effect of a arbitration cIause on the third party when concering reaI principaIs，agent or trustee，assignee，
consoIidation，heritage and reIated parties or reIated agreements.

Key Words Agent；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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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IT 人才学术研讨会

征文通知

由中国电子学会教育分会———电子科技大学筹办的“新世纪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IT 人才学术研讨会”将于 2002 年第

四季度在珠海市举行，会议主题是“加入 WTO 对电子信息类专业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我们的对策”。

征文参考范围：

1. 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2. 创新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创新人才的培养；3. 专业建设与新兴学科的发

展；4. 学分制改革的思路和经验；5. 课程体系设置与教育内容改革；6. 教学质量的评价与监控体系；7. 保障体系（含师资、教

材、实验室）的建设；8. 您所感兴趣的方面。

请于四月二十五日前将论文题目及 200 字摘要寄成都（610054）电子科技大学高教所收，（E-maiI"gjs @ uestc. edu. cn；

（Fax）：028-3203015 兰家隆秘书长）八月二十五日前寄全文（激光照排），以便审稿及印刷装订论文集，十月份发第二次会议通

知，希各委员准时出席。

中国电子学会教育分会

2002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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